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18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富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爱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22MA54R53H9K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塔头镇新溪村委联桐村山埔地
我局于2026年4月10日联合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塔头镇人民政府对广东富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检查时，你公司正在经营，养殖废水经搅拌→干湿分离→沼气→沉淀后流到储存池，储存池池底有设置防渗透黑色塑料膜，你公司负责人杨雄现场表态养殖废水经处理后收集在储存池，再抽到公司西侧的山林灌溉，并现场操作水泵将储存池内的养殖废水抽到公司西侧的山林，抽水功能正常，现场你公司西侧的山林有养殖废水外排的迹象。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现场对你公司污水治理设施处理后储存池的养殖废水、储存池排放到公司西侧山林地的养殖废水进行取水样并送检，监测报告（报告编号：（揭西）环境监测水字（2026）第A26040902号）显示你公司污水治理设施处理后储存池的养殖废水水样化学需氧量为4.43×10³mg/L，超标28.53倍；你公司储存池排放到公司西侧山林地的养殖废水中化学需氧量为3.85×10³mg/L，超标24.67倍。广东富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办理的《固定污染源排污影响登记表》（登记编号：91445222MA54R53H9K001Y，有效期至2030年7月16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名称：广东富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养殖3000生猪项目）中登记规模为年出栏量3000头，实际养殖规模为年出栏量4600头（存栏量为2346头），登记信息与实际养殖规模不符。以上行为，已涉嫌未依照规定填报排污信息；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的畜禽养殖废弃物。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广东富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你公司现场负责人（厂长）杨雄当日提供，证明该饲养场经营主体；2、法定代表人谢爱军和现场负责人（厂长）杨雄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你公司现场负责人（厂长）杨雄当日提供，证明杨雄代表你公司配合调查；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和《固定污染源排污影响登记表》复印件，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你公司现场负责人（厂长）杨雄当日提供，证明你公司已办理的登记手续及养殖规模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4、现场检查照片，2026年4月10日提取，由揭阳市生态环境局揭西分局执法人员当日拍摄制作，证明你公司现场经营情况及养殖废水经处理后收集在储存池，再抽到公司西侧的山林灌溉情况；5、《监测报告〔（揭西）环境监测水字（2026）第A26041701号〕》，2026年4月17日提取，由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2026年4月10日对你公司污水治理设施处理后储存池的养殖废水、储存池排放到公司西侧山林地的养殖废水采样监测，证明你公司外排养殖废水不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20 日内进行变更填报。”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 “向环境排放经过处理的畜禽养殖废弃物，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一条“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在三十日内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如你公司拒不改正违法排污行为，我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第（二）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二）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五条 第（一）项“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一）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的规定，对你公司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以及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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